
河北省交通运输厅


是否同意公开:是

办理结果:A
冀交承办公(２０２４)第１００号

对河北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

第二次会议第１４０９号建议的答复

林东旭代表:

您提出的“关于加强高速公路行政管理切实解决旅游交通标

志‘设置难’的建议”收悉,现答复如下:

为推动全省旅游交通引导标识规范化设置,２０１９年我省出台

了«旅游交通引导标识设置规范»地方标准,２０２３年我厅联合省文

化和旅游厅共同完成了该标准修订工作.«旅游交通引导标识设

置规 范»主要包括总体要求、引导对象、设置方法、版面设置等６
个重要方面,并对高速公路旅游交通引导标识设置内容进行了规

范.目前,全省共有旅游交通引导标识４５１２块,其中,高速公路旅

游交通引导标识７０３块,基本覆盖重点旅游景区.但部分路段旅

游指示标志存在景区已关停但指示标志仍存在、信息错误、信息过

载、管养不到位等情况,不符合«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第２部分:道

路交通标志»相关要求,存在误导司乘风险和安全隐患.

２０２２年６月,河北燕赵驿行公司向河北高速集团请示关于旅





游景区指示牌经营管理事项.２０２２年９月,高速集团授权燕赵驿

行开展规范高速公路沿线旅游景区指示牌有关工作,并提出要求:

一是开展详细调查工作、摸清旅游景区指示牌底数,并形成调研报

告;二是委托燕赵驿行公司代表高速集团对接交通行业有关标准

和设置要求,对接旅游部门,对接审批部门,并对未经审批、不规

范、不达标的景区指示牌制定整改方案;三是委托燕赵驿行公司,

制定景区旅游指示牌的建设标准和规划方案,按程序报高速集团

审批.当月,燕赵驿行公司指定所属河北燕赵驿行文化传媒有限

公司(以下简称“文化传媒公司”)具体承办该项目.文化传媒公司

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,向相关景区发放拆除(整改)告知函,且擅自

确定景区指示牌收费标准.目前,燕赵驿行公司已对其文化传媒

公司主要负责人作免职处理,高速集团已要求燕赵驿行暂不实施

旅游指示牌拆除工作.

下一步,我厅将积极推动各地交通部门配合文旅部门建立协

调机制,做好现有高速公路旅游交通引导标识监管和新增旅游交

通引导标识设立审批工作,为推动我省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

好环境.

感谢您对我省交通运输事业的关心和支持!

河北省交通运输厅

２０２４年６月１日

领导签发:王谷

联系人及电话:胡锦涛,０３１１－８３０７６５７３.
抄送: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,省政府办公厅,省文化和旅

游厅,省国资委.

—２—


		2024-06-03T02:20:30+0000




